2026年唐山市中等职业学校技能竞赛
舞蹈表演赛项赛项规程

一、赛项名称
赛项名称：舞蹈表演
赛项组别：中职组
[bookmark: _Toc5796]二、竞赛目的
为促进职业教育改革，深化产教融合，着力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职业技能，切实加强技能型、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推动职业院校信息技术应用与开发相关专业建设与产业发展融合、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接轨、人才培养过程与企业实际需求对接等教学改革和创新，引导我省信息技术应用与开发专业建设，检验和展示教学改革成果。
赛项设计充分发挥技能大赛对专业建设的促进和引领作用，“以高水平赛事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为主线，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职业需求为导向、以实践能力培养为重点、以产教融合为途径，全面培养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信息技术应用与开发专业人才。对接行业相关1+X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推进“岗课赛证”综合育人。通过竞赛，考察参赛选手职业道德、职业素养、技术技能水平和创业能力，展示职业教育改革成果，提高信息技术应用与开发专业人才的社会认可度与影响力。
[bookmark: _Toc7999]三、竞赛内容
（1） 赛项信息
赛项名称：舞蹈表演
舞蹈表演比赛由“舞蹈基本功”（30%）、“舞蹈剧目片段”（40%）、“舞蹈综合项目展示”（30%）三个模块组成，检验选手在舞蹈表演学习方面的基本素质、核心素养和专业综合实践能力；引领推进中职舞蹈表演专业教育教学改革和发展，为选拔和推出优秀中职舞蹈表演人才提供广阔平台，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终身发展。
	专业大类
	专业类
	专业名称
	核心课程

	文化
艺术
大类
	表演
艺术
类
	舞蹈表演
（中国舞方向）
	舞蹈基本功、中国古典舞身韵、中国民族民间舞、舞蹈技术技巧、舞蹈剧目

	
	
	舞蹈表演
（芭蕾舞方向）
	芭蕾基本功、古典舞基本功、现代舞基本功、中国民族民间舞、舞蹈剧目

	
	
	舞蹈表演
（国际标准舞方向）
	伦巴舞、恰恰舞、桑巴舞、牛仔舞、斗牛舞

	
	
	舞蹈表演
（流行舞种方向）
	街舞、爵士舞、韩舞


（二）竞赛环节
1.模块一舞蹈基本功
以参赛队为单位，队内选手现场逐一独立展示舞蹈基本功综合组合。具体考核肢体柔韧度、控制与平衡力，以及跳、转、翻等技术技巧内容，表演时长不超过1分30秒，重点考察选手专业基础技术能力。
2.模块二舞蹈剧目片段
以参赛队为单位，队内选手现场逐一独立展示成品舞蹈剧目片段。表演时长不超过3分钟，重点考察选手的舞蹈艺术实践能力。
3.模块三舞蹈综合项目展示
以参赛队为单位，队内选手集体展示。参赛队伍需根据专业任务要点，自选主题，在5-8分钟的规定时间内，由2名核心参赛选手组队共同完成项目设计与展示，作品展示结束后，由1名同学对该作品的创编思路进行现场解说。
（三）赛项模块、比赛时长及分值配比
	模块
	主要内容
	比赛时长
	组织形式
	分值

	模
块
一
	舞蹈基本功
	基本功综合组合展示
	1分30秒以内
	以团队为单位，选手逐一独立展示。
	30分

	模
块
二
	舞蹈剧目
片段
	剧目展示
	3分钟以内
	以团队为单位，选手逐一独立展示。
	40分

	模
块
三
	舞蹈综合
项目展示
	自主设计项目展示

	5—8分钟
	以团队为单位，团队集体展示。
	30分


[bookmark: _Toc32325]四、竞赛方式
[bookmark: _Toc18144]1.本赛项采用线下比赛。
2.本赛项为团体赛，不允许跨校组队，同一学校参赛队不超过2支，每支参赛队由2名同校在籍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学生或技工学校学生组成。
3.每支参赛队须配指导教师不超过2名，指导教师须为本校专兼职教师。
音乐统一采用MP3格式，存储至U盘。U盘目录文件夹命名：学校名称+参赛队伍；文件夹内分建三个子文件夹分类存曲：
1.模块一：本组两名选手的伴奏统一收纳在该文件夹，以选手姓名命名；
2.模块二：本组两名选手的伴奏统一收纳在该文件夹，以选手姓名命名；
3.模块三：单独新建文件夹存放对应伴奏。
五、竞赛流程
(一)竞赛流程
参赛队报到——开幕式——正式比赛——比赛结束一一专家评委进行评定——公布成绩。
1.参赛队报到时间为2026年7月2日6:30—7:30,报到地点修德礼堂。参赛选手按规定时间到达指定地点，凭参赛证、学生证和身份证(三证必须齐全)进行报到，迟到15分钟者取消比赛资格。
2.2026年7月2日7：30-8：00进行领队会（知行楼四楼领队、指导教师休息室）。
3.2026年7月2日8：00-18：00（根据报名参赛人数及时调整）正式比赛
(1)选手按抽签顺序就座。
(2)参赛选手须佩戴相关证件，按照参赛时段提前15分钟检录进入比赛场地进行候场，在前一位选手完成比赛项目后，在工作人员带领下进入场地进行比赛。
(3)参赛选手举手示意工作人员后开始展示。
(4)参赛选手在比赛中，不可出现所在院校及选手本人的任何信息。
(5)竞赛期间不准出场，竞赛结束后方可离场。
(6)竞赛过程中，不得与任何其他人员讨论问题，也不得向裁判、巡视和其他必须进入考场的工作人员询问与竞赛项目的操作流程和操作方法有关的问题。
(7)参赛选手不得携带通讯工具和其它未经允许的资料、物品进入比赛场地，不得中途退场。如出现违规、违纪和舞弊等现象，经裁判组裁定取消比赛成绩。
(8)比赛过程中，参赛选手须严格遵守比赛规则，保证自身安全，并接受裁判员的监督和警示；若因设备故障导致选手中断或终止比赛，由比赛裁判长根据竞赛规程中的预案视具体情况做出裁决。
4.结束比赛
(1)参赛选手完成各项目后即可离开比赛现场。
(2)参赛选手在竞赛期间未经组委会的批准，不得接受其他单位和个人进行的与竞赛内容相关的采访，不得私自公开竞赛的相关情况和资料。
(3)参赛选手在竞赛过程中须主动配合裁判的工作，服从裁判安排，如果对竞赛的裁决有异议，须通过领队以书面形式向仲裁工作组提出申诉。
(4)比赛结束后，需做好赛项的评价工作。
(5)本竞赛项目的最终解释权归赛项组委会。
5.公布成绩
选手最终成绩经裁判长、监督组签字后进行公布。公布时间为2小时。
参赛代表队若对赛事有异议，可由领队按规程向大赛仲裁工作组提出书面申请复核。
六、成绩评定
团队总成绩=2名选手项目一平均分*30%+2名选手项目二平均分*40%+项目三成绩*30%.
	竞赛内容
	评分细则
	分值
	分值比例

	模
块
一
	
舞蹈
基本
功
	1.基础性：肢体具备较好的柔韧度；
2.规范性：起、行、止路线正确；舞姿完整；衔接自然流畅；
3.技术性：较高的控制力与平衡能力；跳、转、翻等技术动作完成一定数量；
4.艺术性：舞蹈风格符合竞赛舞种的审美范式要求，并能将之与技术技巧动作相融合。
	


30
	


30%

	模
块
二
	舞蹈
剧目
片段
	1.表演完整性：人物塑造准确、舞姿规范、调度清晰；
2.表演风格性：舞蹈风格准确；
3.表演技术性：技术技巧完成规范；
4.表演艺术性：个性化表现，艺术意境高雅。
	

40
	

40%

	模
块
三
	舞蹈
综合
项目
展示
	
1.技术规范性：舞蹈技术动作标准、流畅、规范，身体控制力强，体能分配与时间把控合理符合该舞种的基本要求与风格特征。
2.可持续发展性:作品或项目理念健康向上，符合舞蹈艺术发展趋势，具有可推广、可延续的潜力。
3.团队沟通协作:团队成员能够准确理解共同目标和任务，清楚自己的角色定位和职责，在项目编排与展示中沟通高效、配合默契，能相互补位，拥有良好的团队氛围。
4.现场讲解效果：对作品创意、艺术理解等方面的阐述逻辑清晰，重点突出，表达准确。
	30
	30%


七、赛场预案
本次比赛将配备足够的监督员、裁判长及裁判员，所有人员分工明确，各司其职，独立工作，互相监督，确保比赛成绩评判的准确、公平、公正。若遇裁判和核心工作人员变动，可立即启用预备人选。确保竞赛执裁工作顺利进行。
本赛项比赛涉及到计时问题，为防止计时软件出现卡顿等现象，赛场内同时配备码表，选手比赛时，计时软件与码表计时同时进行。
赛项需用计算机播放选手准备的音频文件，如遇计算机卡顿、音响设备故障、停电或其他可能直接影响选手比赛成绩的异常情况，则由裁判长、赛点负责人和大赛监督员共同视具体情况裁定让选手继续完成比赛或从新开始，裁判员会综合考虑选手现场表现，做到客观、公正、公平。各赛点都配有应急供电设备。
八、赛事安全
赛项执委会、赛点会采取切实有效措施保证大赛期间参赛选手、裁判员、工作人员及观众的人身安全。
(一)比赛环境
1.赛项执委会须在赛前组织专人对比赛现场、食宿场所和交通保障进行考察，并对安全工作提出明确要求。赛场的布置，赛场内的器材、设备，应符合国家有关安全规定。如有必要，也可进行赛场仿真模拟测试，发现可能出现的问题。承办单位赛前须按照执委会要求排除安全隐患。
2.赛场周围要设立警戒线，防止无关人员进入扰乱赛场秩序或发生意外事件。比赛现场内应参照相关职业岗位的要求为选手提供必要的劳动保护。在具有危险性的操作环节，裁判员要严防选手出现错误操作。
3.承办单位应提供保证应急预案实施的条件。对于比赛内容涉及可能有坠物、大用电量、易发生火灾的情况，必须明确制度和预案，并配备急救人员与设施。
4.赛项执委会须会同承办单位制定开放赛场和体验区的人员疏导方案。赛场环境中存在人员密集、车流人流交错的区域，除了设置齐全的指示标志外，须增加引导人员，并开辟备用通道。
5.大赛期间，承办单位须在赛场管理的关键岗位，增加力量，建立安全管理日志。
(二)组队责任
1.各学校组织代表队时，须为参赛选手购买大赛期间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2.各学校代表队组成后，须制定相关管理制度，并对所有选手进行安全教育。
3.各参赛队伍须加强对参与比赛人员的安全管理，实现与赛场安全管理的对接。
九、竞赛须知
(一)参赛领队须知
1.熟悉竞赛规程，负责做好本参赛队大赛期间的管理工作，负责本参赛队的参赛组织和与大赛的联络。
2.贯彻执行大赛各项规定，竞赛期间不私自接触裁判。
3.准时参加赛前领队会议，并认真传达落实会议精神，确保参赛选手准时参加各项比赛及活动。
4.领队在比赛时需密切留意参赛选手的比赛时间，安排充足人员进行调度，避免出现因迟到而被取消比赛资格的现象。
5.对不符合竞赛规定的设备、软件、工具，有失公正的评判、奖励以及工作人员的违规行为等，均可提出申诉。申诉须在专项竞赛结束后2小时内提出，否则不予受理。
6.领队应负责赛事活动期间本队所有选手的人身及财产安全，并按规定为参赛选手及参赛人员购买相关保险。如发现意外事故，应及时向组委会报告。
(二)指导教师须知
1.熟悉竞赛规程，负责协助领队做好所指导选手大赛期间的管理工作。
2.比赛过程中，指导教师不得现场指导，不得现场书写和传递任何资料给参赛选手。
3.贯彻执行大赛各项规定，竞赛期间不得私自接触裁判。
4.应负责大赛期间所指导选手的人身及财产安全，如发现意外事故，应及时向领队报告。
5.比赛结束后，需贯彻大赛规定，做好赛项的评价工作。
(三)参赛选手须知
1.准备阶段
(1)参赛选手须认真填写报名表各项内容，提供个人真实身份证明，凡弄虚作假者，将取消其比赛资格。
(2)参赛选手须在规定时间内提交符合要求的比赛资料，包括模块一、模块二、模块三所需的音频文件。
(3)参赛选手按照赛程安排和具体时间前往指定地点。凭大赛执委会颁发的参赛证和身份证参加比赛及相关活动。
(4)参赛选手进行操作比赛前须检录。检录时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及参赛证，检录合格后方可参赛。凡未按时检录或检录不合格者取消参赛资格。
(5)参赛选手须仪表规范，着装干净整洁，选手可适度化妆以符合比赛要求。
(6)参赛选手应自觉遵守赛场纪律，服从裁判、听从指挥。
2.比赛阶段
(1)选手按抽签顺序就座。
(2)参赛选手须携带相关证件按照参赛时段提前15分钟检录进入比赛场地进行候场，在前一位(组)选手完成比赛项目后，在工作人员带领下进入场地进行比赛。
(3)参赛选手举手示意后开始展示。
(4)参赛选手在比赛中，不可出现所在院校及选手本人的任何信息。
3.结束阶段
(1)参赛选手完成各项目后即可离开比赛现场。
(2)参赛选手在竞赛期间未经组委会的批准，不得接受其他单位和个人进行的与竞赛内容相关的采访，不得私自公开竞赛的相关情况和资料。
(3)参赛选手在竞赛过程中须主动配合裁判的工作，服从裁判安排，如果对竞赛的裁决有异议，须通过领队以书面形式向仲裁工作组提出申诉。
(4)比赛结束后，需做好赛项的评价工作。
(5)本竞赛项目的最终解释权归赛项组委会。
(四)工作人员须知
1.工作人员必须统一佩戴由大赛执委会办公室签发的相应证件，着装整齐。
2.工作人员不得影响参赛选手比赛，不得有影响比赛公平的行为。
3.服从领导，听从指挥，以高度负责的精神、严肃认真的态度做好各项工作。
4.熟悉比赛规程，认真遵守各项比赛规则和工作要求。
5.坚守岗位，如有急事需要离开岗位时，应经领导同意，并做好工作衔接。
6.严格遵守比赛纪律，如发现其他人员有违反比赛纪律的行为，应予以制止。情节严重的，应向竞赛组委会反映。
7.发扬无私奉献和团结协作的精神，提供热情、优质服务。
十、申诉与仲裁
[bookmark: _GoBack]本赛项在比赛过程中若出现有失公正或有关人员违规等现象，参赛队领队可在比赛结束后2小时之内向仲裁组提出申诉。书面申诉应对申诉事件的现象、发生时间、涉及人员、申诉依据等进行充分、实事求是的叙述，并由领队亲笔签名。非书面申诉不予受理。赛项仲裁工作组在接到申诉后的2小时内组织复议，并及时反馈复议结果，申诉方对复议结果仍有异议，可由市领队向赛区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诉。赛区仲裁委员会的、仲裁结果为最终结果。
1

